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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康区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概览

具体

目标
行动 任务 责任单位（第一个为牵头单位）

（一）构建儿

童友好政策

体系

1.强化儿

童优先发

展规划引

领

（1）推进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体系

区发改委、区妇儿工委办、区住建局、区

自然资源分局、区卫健委、区城管局、区

民政局、区教科体局、区文广新旅局、区

市场监管局、团区委、区妇联、区项目推

进中心

（2）国土空间规划中充

分考虑儿童的需求和发

展

区自然资源分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

（3）探索儿童影响评价

模式

区发改委、区妇儿工委办、区住建局、区

自然资源分局、区卫健委、区城管局、区

民政局、区教科体局、区文广新旅局、区

市场监管局、团区委、区妇联

（4）组织开展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前瞻性研究，

谋划储备并推进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

区发改委、区妇儿工委办、区项目推进中

心、区财政局

（5）完善、执行各类儿

童友好空间与设施规划

建设标准

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城管局、

区交通运输局、区生态环境局、区文广新

旅局、区卫健委、区教科体局

2.完善儿

童参与公

共实践机

制

（6）畅通儿童参与公共

活动和公共事务渠道
团区委、区妇联、区教科体局、区民政局

（7）建立儿童议事会组

织网络

团区委、区妇联、区教科体局、区民政局、

区文广新旅局、区科协

（8）实施学校和社会儿

童参与主题活动计划

区妇联、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教科体

局、区关工委

3.鼓励社

会力量支

持儿童发

展

（9）开展关爱帮扶活动
区妇联、团区委、区民政局、区残联、区

教科体局、区关工委

（10）优化政府购买儿

童友好项目及服务模式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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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目标
行动 任务 责任单位（第一个为牵头单位）

（11）鼓励企业和社会

组织为儿童公益事业贡

献力量

区民政局、团区委、区妇联、区关工委

（二）完善儿

童友好服务

体系

4.高质量

推进幼有

善育

（12）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

区卫健委、区发改委、区教科体局、区财

政局

（13）加强家庭科学育

儿指导服务
区卫健委、区教科体局、区人社局

（14）支持父母脱产照

护婴幼儿

区卫健委、区医保分局、区人社局、区总

工会

（15）做好妇幼健康服务 区卫健委

（16）推进公共场所母

婴室建设
区卫健委

5.促进基

础教育优

质均衡发

展

（17）完善普惠性学前

教育保障机制

区教科体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区住建局

（18）促进义务教育优

质发展

区教科体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区公安局

（19）加强特殊教育资

源建设
区教科体局、区残联

（20）落实“双减”政

策，打造儿童友好“五育

并举”示范学校

区教科体局

（21）建立校家社协同

育人机制
区妇联、区教科体局

（23）加强体育教育，

推进以青少年足球为代

表的“1+3+N”体教融合

示范区建设

区教科体局

（24）加强综合实践、

劳动教育
区教科体局

（25）配齐音体美教师，

上好音体美劳课程
区教科体局、区人社局

6.服务儿

童看病就

医和医疗

保障

（25）开展母婴健康科

学管理
区卫健委

（26）加强儿童健康服

务保障
区教科体局、区卫健委

（27）推进城乡医疗网

络建设
区卫健委、区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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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目标
行动 任务 责任单位（第一个为牵头单位）

（28）完善儿童医疗综

合保障功能
区医保分局、区卫健委、区残联

（29）为适龄女生免费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区卫健委、区财政局、区教科体局、区妇

联

7.丰富儿

童文体服

务供给

（30）推动各类文体场

馆向儿童免费或普惠开

放

区文广新旅局、区财政局、区教科体局、

区旅投公司

（31）组织开展各类文

体演出、展览和赛事活

动

区教科体局、区文广新旅局

（32）普及发展青少年

健身运动
区教科体局

（33）制定儿童体质监

测指标体系与干预机制
区卫健委、区教科体局

（三）加强儿

童友好权利

保障

8.关爱困

境儿童

（34）进一步夯实生活

保障制度
区民政局、区教科体局

（35）做好孤弃儿童保

障工作
区民政局、区残联

（36）实施助医助学项

目
区民政局、区教科体局、区卫健委

（37）做好收养家庭走

访和实施评估制度
区民政局

9.提升残

疾儿童康

复服务

（39）加大残疾儿童早

期筛查力度
区卫健委、区残联、区民政局

（40）提升残疾儿童康

复服务能力
区残联、区民政局、区卫健委

（41）鼓励公办机构开

展康复业务
区残联、区民政局、区卫健委

10.强化

困境儿童

分类保障

（42）加强困境儿童分

类管理
区民政局、区残联、团区委、区妇联

（43）搭建未成年人信

息化保护工作平台
区民政局、团区委、区妇联

（44）建立健全分层分

类的儿童福利保障体

系，完善探访关爱制度

区民政局、区残联、区人社局、团区委、

区妇联

（45）加强流动儿童和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力度

区民政局、团区委、区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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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目标
行动 任务 责任单位（第一个为牵头单位）

（46）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
区民政局、团区委、区妇联、区残联

（四）推进儿

童友好空间

建设

11.系统

推进适儿

化改造

（47）推进公共空间适

儿化改造

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城管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健委、

区教科体局、区文广新旅局、区城发集团

公司、区旅投公司

（48）打造儿童友好商

圈（城市综合体）、街

区示范点

商圈〔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街区〔牵头单位：区住建局，责任单位：

区卫健委、区教科体局、区城管局、区商

务局、区文广新旅局、区妇联、区民政局〕

12.提升

儿童出行

体验

（49）优化儿童安全出

行系统

区交通运输局、区城管局、区住建局、区

残联、区公安交管大队

（50）加强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

区教科体局、区公安交管大队、区交通运

输局

13.推进

公园绿地

儿童友好

空间建设

（51）建设儿童友好公

园

区城管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林业分局、

区城发集团公司

14.提升

儿童友好

社区功能

（52）打造儿童友好社

区

区妇联、团区委、区民政局、区住建局、

区教科体局、乡（镇）、街道

（53）发挥“儿童之家”

“童心港湾”作用
区妇联、团区委、区民政局、区住建局

15.拓展

儿童人文

参与空间

（54）开展儿童友好图

书馆建设，打造儿童阅

览区

区文广新旅局、区住建局、区民政局

（55）建设区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
区妇联

（56）共建校外教育基

地

区教科体局、区文广新旅局、区委宣传部、

区妇联、区科协

（57）培养儿童的生态

文明素养和环境保护能

力

区科协、区生态环境局、区教科体局、区

自然资源分局、区林业分局

16.提升

灾害事故

防范应对

能力

（58）落实儿童密集场

所安全主体责任和行业

监管责任

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局、区旅投公司

（59）加强儿童防灾减

灾安全教育
区教科体局、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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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目标
行动 任务 责任单位（第一个为牵头单位）

（60）储备面向儿童需

求的重要应急物资
区应急管理局、区教科体局、区卫健委

（五）优化儿

童友好发展

环境

17.加强

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

（61）深入实施“家家

幸福安康工程”

区妇联、区委宣传部、区教科体局、区关

工委、区融媒体中心

（62）构建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体系
区妇联、区教科体局

18.培养

健康向上

的精神文

化

（63）宣传倡导儿童友

好理念

区妇儿工委办、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委、

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

文广新旅局、区融媒体中心

（64）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

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旅局、区教科体局、

团区委、区文联、区融媒体中心

（65）组织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

进校园、进课堂活动

区教科体局、团区委、区委宣传部、区文

广新旅局

（66）选树青少年先进

典型

区委宣传部、区教科体局、团区委、区关

工委

（67）常态化建好用好

乡村学校少年宫
区委宣传部、区教科体局、区财政局

19.持续

净化网络

环境

（68）推进网络综合治

理体系建设和净网系列

专项行动

区委网信办、区公安局

（69）建立互联网违法

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区委网信办、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法

院

（70）提高儿童文明用

网、安全用网意识和能

力

区教科体局、区委网信办、区公安局、区

法院、区检察院

20.加强

儿童安全

防护

（71）推动法治教育、

安全教育、自护教育进

课程、进课堂

区教科体局、区公安局、团区委、区妇联

（72）深入推进平安校

园建设

区公安局、区教科体局、区检察院、区法

院、区司法局、团区委、区妇联

（73）加强儿童食品、

用品、药品等安全监管
区教科体局、区市场监管局

（74）建立健全儿童意

外伤害监测系统和报告

制度

区教科体局、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法

院、区司法局、团区委、区妇联、区卫健

委、区民政局

（75）落实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区检察院、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局、区教

科体局、区民政局、区法院、区司法局、

区卫健委、团区委、区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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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目标
行动 任务 责任单位（第一个为牵头单位）

21.未成

年人犯罪

预防行动

（76）开展未成年人法

治宣传教育

区教科体局、区司法局、区委政法委、区

检察院、区公安局、区法院、团区委、区

妇联、区关工委

（77）实施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分级干预机制

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教科体局、区司

法局

（78）开展涉罪未成年

人帮教与矫治工作

区教科体局、区公安局、区司法局、区检

察院、区法院、区民政局、团区委、区妇

联、区关工委

（79）健全完善儿童法

律援助工作网络

区司法局、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局、区检

察院、区法院、团区委、区妇联、区关工

委

（六）推进儿

童产业友好

22.鼓励

发展儿童

友好产业

（80）做强儿童友好文

旅产业

区文广新旅局、区教科体局、区交通运输

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团区

委、区科协、区旅投公司

（81）大力发展儿童友

好产业，支持发展儿童

家具产业

区工信局、区家居产业服务中心、区市场

监管局、区行政审批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文广新旅局

（82）开展儿童友好产

业展示路演活动
区工信局、区文广新旅局、区市场监管局


